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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教职工考勤制度（2026 试行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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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制定宗旨 

为进一步规范本校教职工考勤管理工作，保障校园正常教育教学秩序，提升教育教学

质量，明晰考勤管理各方职责，切实维护教职工的合法权益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教师法》《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》及上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相关文件要求，结

合本校办学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适用范围 

本办法适用于本校全体在岗教职工，包含专任教师、行政管理人员、教学辅助人员以

及学校领导班子成员；学校临时聘用人员参照本办法执行考勤管理。 

第三条 管理原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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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勤管理工作严格遵循 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、以人为本” 的核心原则，坚持教育引

导与纪律惩戒相结合、过程动态管理与结果综合考核相结合，保障考勤管理工作规

范、有序、高效开展。 

第四条 管理职责 

教务处作为学校考勤管理的牵头负责部门，承担考勤记录汇总统计、请假审批材料备

案、考勤结果公示、考核分数核算等日常考勤管理工作； 

各年级组、教研组配合教务处开展考勤管理工作，协助核实本部门教职工的考勤实际

情况，及时反馈考勤异常信息； 

学校值班领导负责每日考勤现场检查工作，实行早、中、晚三次查岗制度，做好教职

工签到核实、考勤异常情况记录与上报等工作； 

学校保安部门负责校门进出人员管理，配合值班领导完成教职工下班考勤验证工作，

严禁无正当理由提前离岗人员违规离校。 

 

第二章 请假审批规范 

第五条 审批权限划分 

教职工请假半天及以内的，须提前向教务主任提交书面请假申请，经教务主任签字批

准后方可休假； 

教职工请假半天以上、1 天及以内的，须提前向教学副校长提交书面请假申请，经教

学副校长审核批准后，将申请材料报教务处备案； 

教职工请假 1 天以上的，须提前向校长提交书面请假申请，经校长签字批准后，将

申请材料报教务处存档； 

学校领导班子成员（含中层干部）请假，无论请假时长多少，均须向校长提交书面申

请，经批准后，及时告知教务主任及分管工作对接部门，完成工作交接后方可休假； 

遇突发疾病、意外事故等紧急情况无法提前请假的，教职工须在事发 24 小时内通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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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话向对应审批领导报备情况，事后 3 个工作日内补齐书面请假材料及相关证明文

件；未按规定报备或补报的，按旷工处理。 

第六条 请假办理流程 

教职工请假时，须统一填写《学校教职工请假申请表》，清晰注明请假类型、请假起

止时间、具体请假事由、工作交接安排等信息，并附相关证明材料（如病假需提供医

院诊断证明、丧假需提供亲属死亡证明等）； 

教职工按审批权限逐级上报请假申请，经审批通过后，将《学校教职工请假申请表》

交教务处备案，教务处根据审批结果及时调整考勤记录； 

教职工请假前必须完成本职工作交接，明确工作交接人及具体交接事项，确保教育教

学工作或岗位职责履行不受影响；未完成工作交接擅自离岗的，按漏岗处理。 

第七条 审批工作要求 

各审批领导在收到教职工请假申请后，须在 1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工作；对符合请

假条件的，予以批准；对不符合请假条件或申请材料不全的，及时告知申请人并说明

具体理由； 

为保障正常教学秩序，同一时间段内，同一教研组或年级组的请假人数不得超过该部

门总人数的 10%； 

严格禁止越权审批、事后补批请假申请（紧急情况除外），对存在违规审批行为的，

将追究相关审批领导的管理责任。 

 

第三章 各类假期管理规定 

第八条 丧假 

教职工直系亲属（双方父母、配偶、子女）去世的，给予丧假 3 天（含路途往返时

间）； 

教职工岳父母、公婆去世的，给予丧假 2 天（含路途往返时间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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丧假期间，教职工的工资、绩效待遇保持不变；申请丧假需提供亲属死亡证明及亲属

关系证明（户口本、结婚证等），相关材料报教务处备案； 

因特殊情况当时未休或未休满丧假的教职工，可在本学年结束前向教务处提交申请，

将未休丧假时长与本人当年病事假时长抵消；该抵消申请须经教学副校长批准，逾期

未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，且不得跨学年进行时长抵消； 

丧假不得与寒暑假、法定节假日叠加使用，叠加期间的时长不计入丧假总时长。 

第九条 亲情假期（送子女入学、子女结婚） 

教职工子女首次考入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，教职工需亲自送子女入学的，给予亲情假

期 3 天； 

教职工子女结婚的，给予亲情假期 3 天； 

申请此类亲情假期，教职工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（子女录取通知书、结婚证等），并

提前 1 周向对应审批领导提交书面请假申请； 

假期期间，教职工须自行妥善安排代课事宜，填写《代课安排表》并报教务处备案，

确保课程正常开展；未安排好代课导致课程延误的，按漏课处理； 

亲情假期期间，教职工工资待遇保持不变，绩效待遇按学校绩效考核相关方案执行；

此类亲情假期每学年累计申请时长不得超过 3 天，且不得拆分使用。 

第十条 产假及哺乳假 

产假严格按照国家及地方相关政策规定执行：顺产产假 98 天，其中产前可休假 15 

天；难产（含剖腹产）的，增加产假 15 天；生育多胞胎的，每多生育 1 个婴儿，

增加产假 15 天；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，按地方相关规定享受延长产假待遇； 

女职工怀孕不满 4 个月流产的，给予产假 15 天；怀孕满 4 个月流产的，给予产假 

42 天； 

哺乳假：女职工生育后，在婴儿未满 1 周岁前，每天给予 1 小时哺乳时间，该时间

可合并为半天或 1 天集中使用，累计哺乳假时长不得超过 120 天；哺乳假期间的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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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待遇按学校相关管理规定执行； 

教职工申请产假，需提供准生证、医院诊断证明、生育证明等材料，提前 1 个月提

交书面请假申请，明确工作交接人，经校长审批后，材料报教务处存档； 

产假期间，教职工的绩效待遇按上级教育部门及学校绩效考核相关方案执行，且不影

响其年度考核资格； 

产假可与寒暑假、法定节假日叠加使用，叠加期间的时长计入产假总时长。 

第十一条 串休 

因学校组织招生考试、校园庆典、赛事组织等重大活动，占用教职工休息日的，教职

工可申请串休； 

教职工申请串休，需由活动组织部门出具《休息日占用证明》，教职工提前 3 天向教

务处提交串休申请，注明串休具体时间及本职工作安排，经教务主任批准后方可执

行； 

串休须在活动结束后当年内休完，不得跨学年累计，未休完的串休时长视为自动放

弃，不得折算为工资或其他福利待遇； 

班主任、实验室管理员、财务人员等特殊岗位教职工申请串休，需经学校领导班子集

体研究批准，确保岗位值守工作不间断；串休期间须安排临时接替人员，明确具体工

作职责； 

串休期间如遇学校紧急工作任务，教职工须服从学校统一工作调度，后续可重新向教

务处申请补休。 

第十二条 病假 

教职工因身体健康原因需休病假的，须提供调兵山市、局医院及以上三级甲等医院出

具的诊断证明、病历、缴费凭证等材料，无相关材料的，病假申请不予批准； 

病假审批权限：病假 1 天及以内的，由教务主任审批；病假 1-3 天的，由教学副校

长审批；病假 3 天以上的，由校长审批；连续病假超过 1 个月的，教职工需每月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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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务处提交一次医院复查证明； 

病假期间的待遇按以下标准执行： 

（1）病假 1-7 天（含 7 天），教职工工资、绩效全额发放； 

（2）病假 8-30 天（含 30 天），教职工工资全额发放，绩效按 50% 比例发放； 

（3）连续病假超过 30 天的，按上级教育部门关于教职工长期病假待遇的相关规定

执行； 

严禁教职工以病假名义变相旷工或从事校外兼职工作，一经查实，按旷工处理；情节

严重的，取消其年度考核资格； 

教职工病假康复后返岗，需向教务处提交医院康复证明，经教务处确认后方可恢复正

常工作；擅自返岗造成不良后果的，由教职工本人承担全部责任。 

第十三条 事假 

教职工因直系亲属重病需照顾、房屋拆迁等家庭重大事务，确需请假的，可申请事

假； 

教职工事假全年累计申请时长不得超过 15 天，超过部分的事假申请不予批准；遇重

大突发事件等特殊情况，需经学校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决定是否批准； 

事假期间的待遇：按天扣除教职工日工资的 50%，绩效待遇按实际请假天数折算扣

除； 

教职工申请事假，需提供相关事务证明材料，经审批通过后方可休假；未提供证明材

料或证明材料不实的，按旷工处理； 

事假不得与寒暑假、法定节假日叠加使用，叠加期间的时长不计入事假总时长。 

第十四条 公出 

教职工因参加上级教育部门组织的培训、会议、教研活动、竞赛等公务外出的，视为

公出，按全勤处理； 

公出 1 天及以内的，教职工需提前 2 天向教务主任提交《公出申请表》，并附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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